
資助申請資助申請資助申請資助申請及跟進受資助項目的重要備忘及跟進受資助項目的重要備忘及跟進受資助項目的重要備忘及跟進受資助項目的重要備忘 

  

 
年度計劃申請 最少於首個項目開展前 60天提出 

單項申請 最少於項目開展前 60天提出 

曲藝類別集中申請 

(1) 每年 12月 1日至 31日受理翌年

1月 1日至 6月 30日舉辦之項目 

(2) 每年 6月 1日至 30日受理當年 7

月 1日至 12月 31日舉辦之項目 

補交文件 7個工作天內提交 

受資助項目變更 最少提前 7個工作天提出 

年度計劃活動報告 翌年 1 月 31 日前提交 

單項活動報告 完成後 30 天內提交 


